奉贤区建设项目占用林地植被恢复移交实施细则
（征求意见稿）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为规范奉贤区建设项目占用林地后的植被恢复移交管理工作，保障林地生态功能的恢复和可持续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上海市森林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奉贤区内因建设项目占用林地（含临时占用），需进行植被恢复的项目。
第三条 基本原则
（一）生态优先原则：植被恢复应优先考虑生态功能的恢复，采用原占用地的树种及实施方案选定的树种，确保植被的适应性和稳定性。
（二）科学规划原则：植被恢复方案应经过科学论证，符合区域生态规划和林地保护要求。
（三）责任明确原则：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及接收单位应明确各自职责，确保植被恢复移交工作顺利实施。
（四）长效管理原则：移交后应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保障植被的持续生长和生态功能的发挥。
第二章 植被恢复要求
第四条 恢复标准
（一）I至III级保护林地，由区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实施林地林木搬迁或补建林地工作，林木搬迁费用原则上不超过7万元/亩，所需费用按实结算。IV 级保护林地，由属地政府协商林地林木权属人在约定时间内处置林木资产；补建林地由区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实施。
植被恢复面积不得小于占用林地面积，临时占用林地的恢复面积应与占用面积相等。
（二）植被恢复项目中购买的新苗木应优先选用原占用地树种。
（三）植被恢复项目验收时，搬迁苗木和购买苗木的成活率应达到95%，苗木保存率应达到90%以上。
（四）搬迁苗木死亡后按照市生态廊道建设标准补种，树种原则上不变，但应适地适树。
（五）植被恢复区域应设置必要的防护设施，防止人为破坏和病虫害侵袭。
第三章 移交管理
第五条 移交条件
植被恢复项目完成后，施工单位应进行自查，同时达到以下条件后方可申请移交：
（一）植被恢复面积不小于占用林地面积；
（二）林木成活率达到95%以上；
（三）保存原有林木率90%以上；
（四）植被恢复区域无明显病虫害、人为破坏等情况；
（五）相关技术资料齐全，包括施工记录、验收报告、竣工图纸、审价报告等；
（六）养护期满（一般为1年），植被生长稳定。
第六条 移交程序
（一）完成竣工验收后，区林业管理部门将验收报告以及预计养护移交时间抄告接收单位。
（二）施工单位向区林业管理部门提出养护移交申请，并提交相关资料。
（三）区林业管理部门组织现场移交，邀请相关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接收单位参与，各方确认无误后由施工单位与接收单位签署植被恢复项目移交单。
（四）移交完成后，接收单位负责后续的日常管理和养护工作。
第七条 移交资料
移交时应提供以下资料：《植被恢复实施方案》及批复文件、验收报告、竣工图纸等。
第四章 监督管理
第八条 监督检查
区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植被恢复和移交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第九条 责任追究
接收单位未履行养护管理职责，导致植被损坏或死亡的，应承担相应责任，并限期恢复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十条 解释权
本实施细则由奉贤区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第十一条 实施日期
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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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验收意见：
经复核，补建林地符合林木迁移要求、相关资料齐全，后续由属地林业部门对项目地块内公益林实施管护（附位置图）。

	施工单位（盖章）：




经办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	接收单位（盖章）：




经办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	区林业管理部门（盖章）：




经办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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